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的事前认可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浙商

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核

查，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就本次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事项与

我们进行了事前沟通，提供了必要资料。公司基于国有企业降低

资产负债率的宏观政策背景以及市场现状，拟与浙江浙商金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金控”）、浙江益商物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益商”）及浙江富浙资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浙投资”）共同出资设立杭州富浙国证合创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筹）（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

称“合伙企业”），以债转股的方式对浙江省属国有企业范围内

符合投资要求的标的公司实施增资的行为，主要是为浙江省属国

企降杠杆、减负债提供支持，并获取合理投资回报，同时，由于

所投资的标的公司均为浙江省属优质国有企业，经营较为稳定，

企业资产状况及经营动态较容易掌握，且投资决策均需由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方可通过，故而投资风险可控。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影

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事项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与上述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二、《关于拟引进投资者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拓、湖南

中拓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浙商

中拓集团（湖南）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浙江中拓”、“湖南

中拓”，统称为“目标公司”）快速发展的需求，优化资本结构，

推动目标公司实现良性发展，公司拟引进杭州富浙国证合创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

“投资方”）参与目标公司债转股项目，对目标公司各增资5亿元。

公司就本次对浙江中拓、湖南中拓增资事项放弃优先认购权。增

资完成后，浙江中拓、湖南中拓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由于本次合伙企业中一方有限合伙人为浙商金控，浙商金控

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交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浙商金控为公司关联法人，故本

次公司引入合伙企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拓、湖南中拓增资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就上述事项与我们进行了事前沟通，提供了必要资料。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拟引进投资方对浙江中拓、湖南中拓以债转

股方式增资，将充实浙江中拓与湖南中拓的资本实力，优化其资

本结构，降低两家平台公司资产负债率，强化浙商中拓整体融资

能力；同时也将助推浙江中拓与湖南中拓业务发展。 

本次引进投资方对浙江中拓、湖南中拓以债转股方式增资属



于市场投资行为，增资价格以经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结果为准，交易符合公平、公允的商业原则。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引进投资方对浙江中拓、湖南中拓以债

转股方式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本议案时，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及关联股

东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陈三联、许永斌、高凤龙 

2020年12月1日 


